
邻居家失火导致自家天井里的钢化玻璃受损，

家住金山区石化街道的老杨提出 500 元的赔偿诉

求。 但失火房屋的业主早已去世， 作为法定继承人

的四个子女因为其他问题存在矛盾， 也都不愿继承

此处房产， 因此拒绝做出赔偿。

得知这一纠纷后， 石化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通

过专业介入、 精准施策， 妥善化解了赔偿争议， 还

兼顾了涉事家庭的遗产继承矛盾， 最终实现“案结

事了人和”， 用暖心调解守护了社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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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因“门撞门”大打出手“检调对接”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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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火房屋需要维修

子女全都不愿继承

老杨家的隔壁发生火灾， 导致

他家天井里的钢化玻璃受损， 但隔

壁住户却不愿赔偿。 老杨为此报警

求助， 民警接警后第一时间联动居

委会夜间值班人员赶赴现场。 初步

了解情况后， 将该纠纷移交金山区

石化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正

式启动调解程序。

随后，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调解

主任牵头组建了专项调解小组，前

往老杨家中进一步了解火灾详情、

玻璃破损情况及具体赔偿诉求，全

面掌握受损方核心需求。

为明确责任主体， 调解小组主

动对接消防中队及社区相关部门，

开展火灾成因及责任认定调查。 因

为没有找到具体失火源， 调解小组

依据《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的相关规

定， 初步认定失火房屋业主应承担

侵权赔偿责任， 为后续调解奠定了

法律基础。

进一步排查中， 调解小组发现

该纠纷背后还隐藏着家庭遗产继承

矛盾。

失火房屋的业主已经去世且未

立遗嘱， 房屋依法应由其四名子女

共同继承，因此，对于赔偿事宜需全

体继承人达成一致。

然而， 这四名子女因为需要按

份共有房产，并且要承担房产维修、

维护等费用， 所以都表示不愿继承

房产。

调解小组还了解到， 这四名子

女之前已经因为老人的丧葬费、农

业补贴分配等问题产生矛盾， 这让

赔偿问题的协商陷入了僵局， 也让

调解工作面临更大挑战。

分开疏导集中协商

最终同意分担赔偿

针对纠纷情况复杂、 当事人情

绪对立的特点， 调解小组制定了分

阶段调解方案， 以“分开疏导 +

集中协商” 的方式， 循序渐进推进

矛盾化解。

调解现场， 老杨首先陈述了玻

璃破损的情况， 并提出 500 元的赔

偿诉求。

随后， 四名继承人依次表达意

见， 均认可房屋失火与玻璃破损存

在关联， 但因房屋继承分歧， 均以

“不愿继承房屋” 为由拒绝承担赔

偿责任， 部分继承人情绪激动， 提

出“先解决遗产分配， 再处理赔

偿” 的要求。

面对这一情况， 调解小组一方

面单独与继承人沟通， 耐心解读

《民法典》 中关于共同侵权、 共同继

承的相关规定， 明确赔偿责任与遗产

分配属于不同法律关系， 应分开处

理， 避免矛盾混淆， 逐步缓解其对立

情绪。

另一方面， 调解小组组织全体当

事人集中协商， 引导四名继承人从

“化解矛盾、 减少纠纷” 的角度出发，

兼顾邻里情分与法律义务， 合理分担

赔偿责任。

社区民警全程参与调解， 协助维

护现场秩序， 强化法律政策解读， 助

力各方理性沟通。

经过多轮面对面沟通， 四名继承

人最终达成共识， 同意平均分担 500

元赔偿款， 并指定由其中一名子女小

夏牵头履行赔偿义务。

老杨对赔偿金额及履行方式表示

认可， 各方当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

书》， 明确相关权利义务。

协议达成后， 小夏按协议约定向

老杨支付了 500 元赔偿款， 老杨当场

出具收款凭证， 协议顺利履行完毕，

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为确保纠纷彻底化解、 无后续争

议， 该居民区调解委员会开展专项回

访工作， 通过上门走访老杨、 电话联

系小夏等方式， 确认老杨家天井钢化

玻璃已完成更换。 同时， 考虑到四名

继承人仍存在遗产分配分歧， 调解小

组主动提供后续调解建议， 告知其可

凭相关材料申请再次调解， 从根源上

预防矛盾复发。

在这起纠纷中， 调解小组准确适

用《民法典》 关于侵权责任、 共同继

承的相关规定， 在未找到具体失火源

的情况下， 明确失火房屋业主的赔偿

责任， 同时厘清赔偿责任与遗产分配

的法律边界， 为调解达成共识奠定了

坚实的法律基础。

针对失火房屋的业主已经去世，

四名子女关联矛盾复杂的特点， 调解

小组采用“分开疏导 + 集中协商”

的技巧， 先缓解对立情绪， 再聚焦核

心争议， 逐步引导当事人理性沟通。

同时， 结合“情理法” 融合的方

式， 既解读法律规定， 又兼顾家庭伦

理和邻里情谊， 有效推动各方退让包

容，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的调解目

标。

此外， 调解小组不仅着力解决赔

偿纠纷， 还主动关注遗产分配分歧，

提供针对性的调解帮扶建议， 体现了

“调解不止步、 服务有温度” 的工作

理念， 立足于从根源上预防矛盾复

发， 维护家庭和谐与社区稳定。

□ 记者 王葳然

“检察官， 我受伤了， 对方没

道歉也没赔偿， 我要求追究他的刑

事责任！” “检察官， 我对故意伤

害罪有疑问， 他也打了我！” 钱老

伯与邵老伯本是隔壁邻居， 却因为

“门撞门” 引发了一场冲突。

去年年末的一天早上， 钱老伯

开门时， 房门重重撞击到隔壁住户

邵老伯的房门， 邵老伯因此与钱老

伯发生争执， 进而演变成肢体冲

突， 造成邵老伯受了轻伤。

案件受理后， 杨浦区人民检察

院“平安杨老” 涉老犯罪办案团队

开展全面审查， 发现双方矛盾重

重、 怨气很大， 两位老人都认为自

己是“受害者” 而拒绝沟通。

办案团队多次接访双方家属及

律师， 试图讲明法理、 解开心结，

检察官既向钱老伯释明故意伤害罪

的法律后果， 同时安抚邵老伯的情

绪， 引导其合理提出诉求。 经过深

入调查， 邵老伯符合司法救助条

件， 杨浦区检察院依法启动司法救

助程序， 快速审核发放救助金， 缓

解邵老伯的医疗费用压力。 经过检

察官的不懈努力， 双方终于同意坐

在一起进行沟通。

杨浦区检察院充分发挥枫桥式

检察服务站作用， 在殷行街道综治

中心开展检调对接和检察听证工

作， 并邀请人民监督员、 听证员、

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充分听取

各方意见。

“我能体会您现在的难处， 咱

们邻里之间，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检察官对邵老伯说道， 接着又转向

钱老伯， “您的行为确实太冲动

了， 好在您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 也愿意尽最大努力赔偿……” 调

解会上， 检察官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消除因冲突产生的心理隔阂， 同时结

合“六尺巷” 的故事， 向双方阐述宽

容谦让的道理， 双方最终放下对立情

绪， 达成和解协议。

检察院随后举行了不起诉公开听

证审查， 参会人员均同意对钱老伯不

起诉处理。 钱老伯也在家属帮助下，

对邵老伯进行赔偿并获得了谅解。

近期， 杨浦区检察院依法对钱老

伯作出从宽处理的决定， 检察官还开

展了跟踪回访， 得知两家的矛盾确已

化解， 邻里关系也恢复和谐。

近年来， 老年人之间因琐事引发

的故意伤害案件占比较高， 通常都是

因邻里纠纷、 日常小事升级为肢体冲

突， 一时未控制好情绪造成人身损

伤。

值得注意的是， 老年人的身体相

对较为脆弱， 与普通轻伤害类案件相

比， 轻微争执行为可能导致更加严重

的后果。 杨浦区检察院“平安杨老”

办案团队针对老年人特殊群体， 积极

运用矛盾风险预防化解“五有” 工作

法， 走访社区、 邻里和综治中心等

地， 促进案件事了人和， 营造和谐稳

定的社会生活秩序。

检察官提醒： 夕阳岁月， 贵在平

和， 遇有矛盾纠纷， 务必保持冷静，

万不可冲动诉诸暴力 ， 可以通过沟

通、 请亲友或社区协调、 报警等途径

解决。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轻则面临民

事赔偿和行政处罚， 重则可能触犯刑

法 ， 构成故意伤害罪 ， 面临严厉刑

罚。

此外， 年轻人需要加强对父母的

陪伴和照顾， 平时应及时帮助老人解

决生活中的纠纷矛盾。

【调解心得】


